
第 3屆臺北市政府住宅審議會第 2次會議 

議程 

壹、會議時間:112年 9月 7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市政大樓 11樓吳三連廳  

參、主席:臺北市政府李四川主任委員 

肆、報告事項： 

(一) 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青創種子審核標準 

(二)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社宅、青年社宅 2區租金及配租規劃 

(三) 臺北市青銀換居計畫辦理情形及調整檢視 

伍、綜合討論 

陸、散會 

  



第 3屆臺北市政府住宅審議會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9月 7日(四)  下午 14時 00分 

貳、地點:市政大樓 11樓吳三連廳 

參、主席:李四川主任委員 

肆、出席名單：(詳簽到簿) 

伍、報告事項： 

一、業務單位報告 1-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青創

種子審核標準(詳見會議資料報告案 1) 

二、業務單位報告 2-臺北市萬華區福星社宅、青年社宅 2區

租金及配租規劃(詳見會議資料報告案 2) 

三、業務單位報告 3-臺北市青銀換居計畫辦理情形及調整檢

視(詳見會議資料報告案 3) 

陸、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報告案 1：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青創種子

審核標準 

(一)孫一信委員： 

1. 認同青創種子戶審查留住以保留 25%比例進行規劃，本

身實際參與青創基地的審查及審核活動可以發現青創戶

都很認真投入，機關在審核過程中也會建立審核及篩選

機制，審核過程中淘汰之青創戶佔比較低。有關目前規

劃以保留 25%提供青創種子審查留住比例，建議應評估

以原各基地青創計畫戶數進行計算，而非以現存青創戶

數之 25 %計算。 

2. 以整體社會住宅政策而言，社會住宅各類別承租戶均應

有輪轉機制，社會住宅青創戶也應有輪替規劃，故建議

針對青創種子的審查，應於審查說明內註明青創種子審

核留住之計畫，各青創戶申請次數僅以一次為限，於留

住社會住宅期間擔當起新進青創戶在社區營造協力之重

要責任，持續增加青創計畫新血的投入，而非可長期續



住社會住宅。 

(二)張智元委員： 

過往有機會參與青創戶徵選與檢核過程，肯定青創戶對

社會住宅社區帶來的貢獻。建議可就青創戶總量的百分

比進行該計畫戶數計算及控管，或以各基地彈性規劃方

式，透過形式及實質審查方式擇優錄取，且規劃部分基地

留住青創戶多、部分基地留住青創戶少，使優秀青創戶不

一定留住在特定社會住宅，讓留住之青創戶可以擔當起

該社會住宅基地內之種子教官角色，提攜後進新青創戶

並傳承經驗。 

(三)呂秉怡委員: 

1. 長期以來參與社會住宅青創計畫相關活動及事宜，肯定

青創戶種子戶審查留住機制之設計，社會住宅青創計畫

在國內外都獲得關注，更曾在法國國際社會住宅節進行

發表，因此規劃青創戶種子戶留住可提升青創活動之誘

因，也可避免青創活動產生斷層，以下幾點建議提供業

務單位參考： 

(1) 目前計畫尚未實際施行，建議計畫內應保持滾動式檢

討機制，後續實際辦理計畫累積經驗後可持續精進相

關制度。 

(2) 目前青創戶審查留住評選條件以量化居多，雖後續規

劃由評審委員進行實質審查，但社會住宅社區內亦有

部分青創戶不熱衷於上台表演，主要以平台經營等活

動為主，建議除了以各類活動場次做為評選指標外，

可以規劃讓默默付出的青創戶類型，可透過自我提案

方式，讓評選委員再衡酌使其留住的可能性。 

(3) 各社會住宅青創戶特性不同，若以每個社區均規劃

25%，是否可增加讓願意跨基地辦理活動的留住青創

戶，規劃讓他們可以去其他基地參與徵選。 



(4) 青創種子戶的徵選時間點要讓他們在租約屆滿搬家

前可安定下來，因此建議健康社會住宅青創戶徵選時

間應再提早；如係因制度研議設計關係，建議自後續

興隆 D2 區社會住宅青創戶徵選時間再行評估提早辦

理。 

2. 社會住宅住戶組成多元，部分住戶生活上可能與一般社

會連結性較薄弱，在青創活動的幫助下願意參與社區活

動，多元化的青創戶及活動類型規劃有助於增加民眾參

與活動的意願，故過去才評估透過增加青創活動提案內

容的多元性及資格檢討，讓中高齡者有意願參與青創活

動推動者，都應該回饋青創計畫的宗旨，視其有一顆年

輕的心，而非以年齡進行設限，達到青創計畫所希望連

結社區居住者的目標。 

(四)廖庭輝委員: 

1. 青創戶種子戶參與審查留住徵選建議應留意徵選及結果

公布期間，及早讓參與徵選者可知道徵選結果，並且不

宜讓已透過青創留住徵選方式留住社會住宅者可多次申

請；另外針對 25%留住比例部分建議可保留彈性，讓第二

階段落選者有機會以新角色參與其他基地的青創戶徵選。 

2. 目前審查標準多為量化指標，是否可評估在滿足一定限

度之量化指標下，增加質化考量。縱使質化指標無法如

量化指標公平明確，但青創戶活動本身即難以完全以數

值化進行評估，讓青創戶有機會藉由自我表現接受評估

決定是否可留住社會住宅。  

(五)張榮春委員: 

青創戶種子戶審查留住時是否需考慮青創戶之身心狀況

或年齡部分，提供業務單位參考。 

(六)陳清秀委員： 

1. 針對青創戶種子戶審查留住的規劃，符合標準者是否應



予以排序；當欲參與青創種子戶留住計畫徵選之青創戶

眾多時，是否應考量訂定額滿人數，當報名徵選人數達

上限時不予受理，提供業務單位參考。 

2. 青創計畫之全名為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但可參

與者並無限定年齡須符合青年資格，故建議青創計畫應

評估更改計畫名稱，以符合目前實際青創戶資格狀況。 

(七)杜功仁委員： 

1. 青創戶種子戶審查留住計畫內的青創戶是以青創種子角

色留住，故針對留住時辦理的評選審查階段，建議可評

估納入其作為青創種子所研擬之指導計畫或青創量能傳

承規劃，讓業務單位可以進行評估。 

2. 針對青創計畫執行至今，在各基地的執行狀況及執行解

果是否有達到業務單位規劃該計畫的目標，建議有機會

的話可以再提供或辦理相關說明，讓委員可以更瞭解社

會住宅青創計畫。 

(八)黃麗玲委員: 

1. 有關青創戶種子戶審查留住的指標項目，針對主辦、協

辦、參加應有明確定義，避免定義未明產生爭議。 

2. 有關委員提及之青創計畫更名，建議可朝向社會住宅創

新回饋計畫，簡稱以「社會創新回饋計畫」之角度進行

評估，青創計畫是臺北市社會住宅計畫內十分亮眼的部

分，因此以社會創新回饋可強調原青創計畫所帶來的社

交功能，且與國外交流時更可透過彰顯其「Social 

innovation」的性質。 

二、報告案 2、3：臺北市萬華區福星社宅、青年社宅 2區

租金及配租規劃/臺北市青銀換居計畫辦理情形及調整

檢視 

(一)張智元委員： 

1. 社會住宅租金倘以市價作為比較基準的假設，會因為



比較標的差異而有不同，仍需掌握相同的比較基準及

市場變化，且在與民眾溝通尚須多加留意，避免產生

不同比較基準問題。目前臺北市社會住宅租金制度完

善，雖計算方式較為複雜，但可藉該制度讓社會住宅

租金可真實呈現如地段、屋齡等因素；未來中央完工

的社會住宅將產生租金競合議題，建議可及早規劃因

應措施或進行溝通。 

2. 青銀換居計畫應考量在物管服務上應有的配套規劃，

例如需不需要增訂相關辦法、非僅透過扣點機制處

理…等評估，且未來倘入住者有健康問題，並非由都

市發展局及社會住宅委託之物業管理可獨自處理，相

關離世、就醫等配套措施應有跨局處資源的合作，例

如衛生局、社會局之醫療及老人照護資源的提供，並

擬定相關規章或辦法提供第一線物管人員可即時參

考因應。 

3. 針對青銀換居計畫延長租期的規劃，在考量社會發展

及人口結構，有必要提供高齡者生活安居措施，臺北

市的社會住宅青銀換居計畫更可起到示範性的作用。

青銀換居計畫亦建議針對社會住宅之合約內容也一

併納入檢討，例如於合約中載明房屋代理之相關代理

權議題，以利及早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 

(二)廖庭輝委員： 

1. 為讓西寧國宅得以重建，確實有將西寧國宅住戶安置

至社會住宅之必要性。惟以公平性而言，西寧國宅安

置至社會住宅後，針對非屬弱勢的一般戶而言，其租

期應為延續西寧國宅時期租期，或重新計算社會住宅

租期部分，建議業務單位應審慎評估。 

2. 以現行青銀換居計畫採用租賃期間 12 年進行規劃，

對於外界而言確實容易產生疑慮，高齡者租期屆滿後



請離亦將產生爭議，故支持在換居高齡者過世或因都

更原所有建築物拆除前，倘均持續提供房屋進行包租

代管，且持續有社會住宅承租需求者，建議可透過相

關法規的修訂，放寬租期限制。 

(三)張榮春委員： 

青銀換居現階段計畫內容確實存有高齡者越住越老的情

況下，是否還有限制租期僅 12年，租期屆滿時仍須搬回

自有住宅之必要，確實有檢討調整的空間。 

(四)呂秉怡委員： 

1. 目前福星社會住宅絕大部分戶數保留做為西寧國宅

安置使用，考量避免福星社會住宅標籤化之情形產生，

建議業務單位可評估將福星社會住宅及青年社會住

宅 2區進行一般戶的混居。 

2. 在高齡居住部分，市府應評估是否應深化高齡照顧的

規劃。因高齡居住政策與社會住宅規劃政策完全不同，

如果僅以社會住宅政策的模式推動高齡居住政策，可

能耗費大量業務單位精力處理、達成效益卻不高；建

議市府政策倘係為協助困在步登公寓高樓層的高齡

者，應提升至市府層級，整合衛生局、社會局對於高

齡居住照顧政策之規劃，並由都市發展局提供住宅資

源，推動具福祉性質的高齡者居住照顧服務，更有效

推動高齡者居住協助，才會有良好的政策效益產生。 

(五)何芳子委員： 

青銀換居計畫在考量高齡者居住所需之情況下，贊同以

租期延長至終老之方案，但同時業務單位應併同思考高

齡居住者倘產生病痛、健康問題時該如何因應，於契約

內妥為規範相關配套措施。 

(六)杜功仁委員： 

1. 目前福星社會住宅及青年社會住宅二區的租金水準



相對較為便宜，惟針對西寧國宅住戶安置至社會住宅

後租金變化對承租戶產生的影響，建議業務單位應再

行留意。 

2. 贊同青銀換居計畫延長租期之規劃，但於延長租期架

構下，建議業務單位應評估增加各情境的彈性處理狀

況，例如:提前終止租約保證金的歸還、包租代管房屋

解約，或是與家人同住故有更大或多房型承租需求的

換屋規劃，及相關契約內容的檢討。 

3. 另於青銀換居計畫推動時，建議可參考社會住宅底層

部規劃的社會福利服務設施一併做為高齡承租戶的

協助措施支援，優先運用底層部之高齡醫療或照顧支

援社會住宅推動青銀換居計畫。 

(七)孫一信委員： 

1. 針對高齡居住議題，市府整體應不只以青銀換居計畫

進行協助，應有府級跨局處的大框架下去運作，處理

步登公寓裡的高齡者居住議題，例如現行市府各機關

的高齡居住協助措施分散於各局處業務，讓有使用需

求的民眾無法快速且方便的獲得相關資訊。 

2. 青銀換居應定位於提供民眾多元居住協助選擇之一，

但高齡者居住協助應為可優先提供高齡者評估現住

公寓的裝修改善為適合高齡者居住之空間設備，如現

住公寓無法改善，再提供高齡者居住至社會住宅。長

期而言應使高齡者瞭解高齡居住協助措施，並建議市

府應有單一窗口整合市府內提供高齡者居住協助資

源，並以單一窗口形式提供高齡者最適合的協助措施

或計畫類別，並整合高齡者居住及生活需求。 

(八)陳清秀委員： 

針對長輩如果有燒香祭拜習慣，建議可評估室外區域統

一區域辦理，可兼顧安全性並避免衝突。 



(九)黃麗玲委員： 

青銀換居不論是高齡者加入計畫提供房屋，或是入住社

會住宅，高齡者及其家屬對於後續換居環境適應，均有

其風險評估。目前市府規劃青銀換居計畫仍以少量辦理，

未來市府可討論「青銀換居計畫」的整體定位及方向，

倘若將計畫界定為試辦計畫，主要用以了解高齡者居住

生活需求、政策規劃之考量為主，並參考居住福祉的樣

態，第一階段先行以可行的佈點及公平性角度進行政策

規劃，以利未來擴大辦理高齡居住照顧政策時可自現行

經驗予以改進。 

 

柒、會議結論: 

(一)針對青年創新回饋計畫青創種子審核標準，請都市發展局

將委員所提之評選原則規定、辦理時點、青創戶評選資格、

量化及質化評選標準等研議後納入計畫，以精進計畫內容；

至就青年創新回饋計畫之計畫名稱的調整，後續亦請研擬評

估。 

(二)針對萬華區福星社會住宅及青年社會住宅 2 區之租金，委

員一致同意依都市發展局以福星社會住宅每坪 769元、青年

社會住宅 2區每坪 650元辦理租金訂定；惟針對委員所提，

就西寧國宅內非具弱勢身分之安置戶租期等意見，請一併納

入參考。 

(三)針對青銀換居計畫，請都市發展局將各委員所提建議事項

納入計畫檢討參考事項；未來市府往後應以跨局處方式進行

高齡照顧議題之研擬，請衛生局、社會局就委員意見一併納

入考量，以利後續跨局處研擬政策之規劃。 

捌、散會-16時 00分 


